
表 1   部會資源總表 

國發會 經濟部 交通部 客委會 內政部 衛福部 農委會 教育部 文化部 環保署 

地方創

生計畫 

配合地

方創生

推動城

鄉特色

產業發

展 

公路公

共運輸

多元推

升計畫 

推動客

庄產業

創新加

值補助 

城鎮風

貌及創

生環境

營造計

畫補助 

地方創

生長照

衛福據

點整備

補助 

110 年

青年回

留農村

創新計

畫 

USR 計

畫 

文化資

產保存

修復及

管理維

護補助

計畫 

「改善

公廁暨

提升優

質公廁

推動計

畫」 

地方創

生公有

建築空

間整備

活化補

助作業 

智慧城

鄉生活

應用補

助 

加速推

動地方

創生計

畫-地

方創生

觀光旅

遊環境

營造 

客家委

員會獎

助客家

學術研

究計畫

作業要

點 

營建署

-提升

道路品

質申請

補助及

評選作

業 

公共服

務據點

整備之

整建長

照衛福

據點計

畫 

補助直

轄市及

縣市政

府推動

社區農

村再生

計畫審

查及管

考 

體育署-

營造休閒

運動環境

計畫(風

雨球場) 

  

地方創

生青年

培力工

作站 

全國水

環境改

善計畫 

 客庄創

生環境

營造計

畫補助 

營建署

-城鎮

之心 

建構

0-2 歲

兒童社

區公共

托育計

畫 

110 年

青年回

鄉行動

獎勵計

畫 

   

 公有市

場及列

管夜市

設施改

善補助

計畫 

 客家委

員會客

庄創生

環境營

造計畫

補助作

業要點 

  農村社

區企業

經營輔

導作業 

   

 

  



表 2   國家發展委員會-「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部會補助規定 

主管

部會 

相關計畫 計畫說明 公所可對應計畫 

國發

會 

地方創生

計畫 

行政院 107 年 5 月 21 日及 11 月 30

日兩度召開「地方創生會報」，宣示 108

年為台灣地方創生元年，定位地方創生

為國家安全戰略層級的國家政策，將以

人為本，透過地方創生與新創結合，復

興地方產業、創造就業人口，促進人口

回流，並以維持未來總人口數不低於

2000 萬人為願景，逐步促進島內移民

及配合首都圈減壓，達成「均衡台灣」

目標。 

崙背鄉地方創生。 

國發

會 

地方創生

青年培力

工作站 

為營造青年劉香或返鄉創業支援體

系，陪伴輔導青年開創地方創生事業，

補助建置地方創生青年培力工作站所

需人事與業務推動經費。 

崙背鄉青年產業串

連，如：老土藝術、

木工家具修復青

年、獨立書店、攝

影工作青年。 

國發

會 

地方創生

公有建築

空間整備

活化補助

作業 

(一)補助辦理直轄市、縣(市)政府為推動

地方創生相關事業經營需要，進行既有

公有建築空間整備活化所需之基本裝

修及空調等相關規劃設計及工程。 

(二)營運相關設備及在建工程，不予補

助。 

崙背鄉青年駐地工

作站。 

經濟

部 

配合地方

創生推動

城鄉特色

產業發展 

考量地方創生推動目的，主要係依地方

特色發展地方經濟，緩和人口過度集中

六都 之趨勢，具有平衡區域發展性

質，國發會爰研訂「加速推動地方創生

崙背鄉青年產業串

連，如：老土藝術、

木工家具修復青

年、獨立書店、攝



主管

部會 

相關計畫 計畫說明 公所可對應計畫 

計畫」，統合跨部 會地方創生相關資

源，提高整體資源運用效率，結合部會

輔導地方創生能量，加大地方 創生推

動力道，以支持地方產業發展，吸引人

口回流及青年返鄉與留鄉，加速達成地

方創生目標。 

影工作青年。 

交通

部 

加速推動

地方創生

計畫-地

方創生觀

光旅遊環

境營造 

(一)受補助機關應要求設計單位製作工

作計畫書，並經受補助機關 審查後，

函報本局備查。 (二)工作計畫書應檢附

「工作計畫書檢核表」，確認工作計畫

書內容符合下列 檢核項目後，始可提

送本局。檢核項目如下： 1.基地範圍地

權地用：取得土地所有權或使用同意

書、符合土地使用分 區及用地類別 2.

申請建築執照：如有須求應依相關法令

辦理申請許可。 3.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或

簡易水保申報書：如有須求應依相關法

令辦理申 2 請許可。 4.環境影響評

估：如有須求應依相關法令辦理申請許

可。 5.經營管理與維護計畫（須包含維

護管理單位、經營管理與維護策略、 維

護管理費用） 6.已獲其他單位補助：計

畫範圍內是否已有其他單位補助。 

(三)生態檢核：「交通部觀光局補助各縣

市政府觀光工程生態檢核確認表」 （需

機關核章），自評是否應辦理生態檢

崙背鄉自行車道活

化。 

崙背鄉阿勸村舊有

營造空間活化。 



主管

部會 

相關計畫 計畫說明 公所可對應計畫 

核，如須辦理生態檢核者，則應 依本

局「補助各縣市政府觀光工程生態檢核

作業方案」辦理。 

(四)附錄部分，須包含提報「行政院地

方創生會報」工作會議審查「地方創生

觀光旅遊環境營造」計畫摘要。 

客委

會 

推動客庄

產業創新

加值補助 

補助計畫類別： 

(一)培力類：1、客家特色相關產業之應

用調查、分析及研究等計畫。2、客家

特色相關產業之輔導、人才培育(包含

客語遊程導覽、產品 故事解說、客語

服務等)、觀摩、研習及有助帶動青年

返鄉創(就) 業機會等計畫。3、客家特

色相關產業之品牌發展、研發及包裝設

計等計畫。 

(二)行銷推廣類：1、客家特色相關產業

之行銷、通路開發等計畫。2、有助於

提升客家特色相關產業精緻度、文化性

或客庄特色觀光旅 遊發展及產值之推

廣活動。 

(三)產業聚落形塑暨示範類: 以地方現

有群聚產業或具群聚發展潛力的產業

為對象，運用文化加 值策略，辦理產

業人才培育、商家亮點輔導、青年創業

協助、特色 遊程推廣、商品創意開發、

創新經營模式或通路整合行銷等有關

培力類－ 

客語課程及檢定推

廣。 

客庄遊程規劃。 

客庄導覽人才培

力。 

行銷推廣類－ 

在地企業客語推

廣。 

客語商家標章。 

產業聚落形塑暨示

範類－ 

客庄特色品開發。 

客庄遊程開發。 



主管

部會 

相關計畫 計畫說明 公所可對應計畫 

產 業聚落示範計畫。 本類計畫以客家

文化重點發展區所屬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申請為原則。 

 

客委

會 

客庄創生

環境營造

計畫補助 

補助計畫類別： 

(一) 調查研究類：系統性調查客庄人、

文、地、產、景等背景資料，作為

後續推動營造工程之參考。 

(二) 地方輔導團類：委託專業團隊，針

對轄區內客庄創生環境營造計畫補

助案件各執行階段，提供諮詢及輔

導，及培訓客庄產業規劃師。 

(三)駐地工作站類：委託專業團隊進駐

客家社區，就特定補助範圍之推動辦理

居民擾動、人才培力及 自力打造等工

作。 

(四)先期評估規劃類：工程規劃設計前

之可行性評估或先期規劃作業。 

(五)規劃設計類。(六)規劃設計暨工程施

作類。(七)工程施作類。 

客庄研究中心調

查。 

青年駐地工作站。 

內政

部 

城鎮風貌

及創生環

境營造計

畫補助 

本計畫主要聚焦於城鎮特色景觀之設

計與改造，鼓勵各直轄市、縣(市)整府

與鄉(鎮、市、區)公所積極發掘地方特

殊之自然環境景觀、人為環境景觀及生

活文化景觀資源立為潛力。 

 

舊有空間活化，

如：舊公所廣場、

舊市場、阿勸村舊

有營造空間。 



主管

部會 

相關計畫 計畫說明 公所可對應計畫 

衛福

部 

地方創生

長照衛福

據點整備

補助 

本計畫補助經「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

工作會議聯席審查通過， 有關強化城

鎮機能或環境整備之地方創生事業提

案(以下稱事業 提案)，為設置日間照

顧、小規模多機能或團體家屋等社區式

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社區設置日間照

顧、小規模多機能

或團體家屋等社區

式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 

農委

會 

110 年青

年回鄉行

動獎勵計

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以下簡

稱本局)，為鼓勵青年學子或回鄉 青年

依所發掘之農村相關問題導入創意構

想，由青年個人、青年組成團隊由 一

位青年代表提出行動計畫，發揮社會影

響力，創造農村三生新價值，以達 青

年返回農村並留下來服務農村之目

標，特訂定本獎勵計畫。 

(一)洄游行動組：年滿十八歲至二十四

歲之青年學子個人，曾參與過大專 生

農 stay 體驗活動、大專生洄游農村競

賽提案、大專生洄游農村駐 村等三項

活動者。(二)青年回留組：年滿二十四

歲至四十五歲之青年個人，或二十四歲

以下 曾參與過大專生洄游農村二次方

行動計畫、參與洄游行動組計畫表現 

優良者。 

有意願返鄉之青

年。 

農委

會 

補助直轄

市及縣市

政府推動

本要點補助之社區農村再生計畫，指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以下 

簡稱水保局)統籌，並由農村再生基金

通過農村再生核定

之社區－阿勸社

區。 



主管

部會 

相關計畫 計畫說明 公所可對應計畫 

社區農村

再生計畫

審查及管

考 

補助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執行推動 之

下列計畫： 

(一)年度農村再生執行計畫。(二)縣市農

村總合發展計畫。(三)社區農村再生專

案管理及輔導計畫。(四)農村再生培根

計畫。 

農委

會 

農村社區

企業經營

輔導作業 

本要點所稱農村社區產業指於農村社

區範圍內，以生 活、生產、生態或文

化為基礎，並連結產業價值鏈相關 資

源所建構之產業。 三、農村社區企業

符合下列條件，得依本要點向本會申請

經 營輔導： (一)國內依法規登記設立

之公司、合作社、獨資或合夥 事業。(二)

經營項目與農村社區產業生產、製造、

加工、行銷 相關。(三)農村社區企業所

在地登記於已參與農村再生培根計 畫

之農村社區內。 (四)農村社區企業之負

責人或股東之一，合作社理事會 成員

之一，應設籍於已參與農村再生培根計

畫之農 村社區內。 

地方企業，如：千

巧谷、臺一養蜂

等．．． 

農委

會 

農糧署地

方創生相

關補助 

輔導政府機關、農民團體或農 業團體

設立農民市集、社區小舖及直銷站、設

立或改善展售 中心營運所需設備、充

實預冷 設備及擴充冷鏈倉儲場域、辦

理展售活動。 

輔導農民團體及地方政府發展 地方特

地方產銷班、合作

社、農民團體

等．．． 



主管

部會 

相關計畫 計畫說明 公所可對應計畫 

色農產業，包括特色產 業發展之產、

製、儲、銷所需 設備(施)及教育訓練與

行銷推廣等。 

原民

會 

地方創生

原民部落

營造計畫 

(一)部落創生事業環境及景觀營造。(二)

創生事業服務設施改善及升級，包括公

廁(含臨時廁所)、道 路、停車場、公共

造產、產品販售場所等公有設施。(三)

改善公有建築作為創生事業使用，並展

現原住民族部落文化 或增進部落產業

發展。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表 3相關部會資源彙整 

主管

部會 

相關計畫 計畫說明 公所可對應計畫 

經濟

部工

業局 

智慧城鄉生

活應用補助 

智慧城鄉生活應用補助計畫(創新服務

類)係配合行政院「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普及智慧城鄉生活應用計畫」，結合主

管機關政策、地方政府規劃及國內應用

服務提供者、軟硬體研發與內容開發等

業者共同投入，聚焦產業推動主軸及政

策發展方向，期以帶動產業鏈發展，並

於全台推動智慧城鄉應用服務，促成智

慧生活普及。 

智慧科技導入，

如：科技農業、科

技養殖等．．． 

內政

部-營

建署 

城鎮之心 依據行政院 106 年 4 月 5 日院臺經字

第 1060009184 號函核定「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中，有關城鄉建設項目 3.3「城

鎮之心工程」內容辦理；以具有潛 力

及兼負生活圈服務機能之鄉鎮市核心

地區優先，進行老舊市區活化工 程，

促使老舊市區公共服務、公共設施品質

得以提升，改善國人生活環境 水準，

促進城鄉均衡健康之發展。 

 

內政

部-營

建署 

提升道路品

質申請補助

及評選作業 

補助項目- 

（一）既有道路養護整建 

（二）綠色生態綠網建置 

（三）打造綠色運輸系統-建置自行車

路網 

（四）辦理共通管(線)溝整合與建置 

（五）設立街道幸福設施(共桿、 標線

道路相關工程。 



主管

部會 

相關計畫 計畫說明 公所可對應計畫 

標誌、街道家具等) 

（六）型塑城鄉人文地景街道 

（七）城市街道市容管理及改善 

（八）都市無障礙系統建置 

公共通行空間系統通盤檢討 

公共通行空間之增設及拓寬建設 

徒步型生活路網建置 

（九）社區照顧環境建置 

路口安全暢行規劃 

安全無礙路廊建置 

交通寧靜區系統建置 

衛福

部 

公共服務據

點整備之整

建長照衛福

據點計畫 

為充實普及社區長照服務資源，增進長

照服務提 供單位分布之密度，行政院

業宣示將閒置空間轉型設置長照服務

使用。為強化社區照顧量能，完備照顧

服務體系，透過積極活化公有 設施，

包含社區活動中心、老人活動中心、部

屬醫療及社福機構、衛生所、地方公有

閒置空間或土地，以修繕、改建、興建

等方式， 積極充實在地化長照服務資

源，厚植整體服務量能。 

社區設置日間照

顧、小規模多機能

或團體家屋等社

區式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 

教育

部 

USR 計畫 教育部推動 USR 計畫，引導大學以人

為本，從在地需求出發，透過人文關懷

與協助解決區域問題，善盡社會責任，

期待大學在洞察、詮釋及參與真實問題

過程中，整合相關知識、技術與資源，

 



主管

部會 

相關計畫 計畫說明 公所可對應計畫 

聚焦於區域或在地特色發展所需或未

來願景，強化在地連結，吸引人才群

聚，促進創新知識的運用與擴散，帶動

地方成長動能。 

教育

部體

育署 

營造休閒運

動環境計畫

(風雨球場) 

(一)改善區域運動場館符合國際標準 

1.盤點我國具推動企業聯賽並逐步發展

職業化之運動種類，如足球、壘球及職

業棒球等。 

2.補助地方政府興整建必要運動場館設

施，如競賽場地、練習場地、必要賽會

空間及商業營運空間。 

3.建置符合國際標準之競賽或訓練器材

設備，提供我國辦理國際、全國性重要

賽會、職業賽事、企業聯賽或各級運動

賽事及平時選手培訓之用。 

(二)營造友善休閒運動環境 

1.優化銀髮族、身心障礙者及女性運動

環境，保障各族群平等運動權利。 

2.改善民眾常用之各類型室內外運動場

地，如籃球場、排球場、網球場、游泳

池、曲棍球場、風雨球場，及其附屬空

間，如盥洗空間、洗手間…等，使民眾

有良好之使用品質。 

二、營造友善自行車道 

(一)結合名勝景點、運動園區，建置具

特色主題之自行車道成為經典路線。 

國中、小風雨球

場。 



主管

部會 

相關計畫 計畫說明 公所可對應計畫 

(二)既有自行車道之優質化，透過增

設、延長或改善既有自行車道，將原有

未臻友善、或有安全疑慮者，改善其基

礎建設及設施。 

三、改善水域運動環境 

(一)改善水域運動基礎設施，如複合式

艇庫、浮動碼頭、集訓環境等。 

(二)購置競技訓練、全民體驗、運動賽

事、教育推廣及水域安全所需器材設

備。 

衛福

部 

建構 0-2 歲

兒童社區公

共托育計畫 

運用「推動社區公共托育設施」及「布

建托育資源中心」、「增 設或改善家庭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整建兒少家庭

福利館」及「 增設或改善兒少緊急及

中長期安置機構」等策略，藉由國家與

社會 的力量共同協助家庭分擔照顧責

任並支持家庭育兒。 

 

經濟

部 

全國水環境

改善計畫 

本計畫範圍涵蓋河川、排水、野溪、海

岸、滯洪池、 漁港及養殖地區等水域

週遭，與淨水及親水等水環境改善相關

工作。改善範圍包含水道內、外，內容

以水域環 境改善為主體，設施為輔之

方式營造。 

 

經濟

部 

公有市場及

列管夜市設

施改善補助

依「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

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

法」推動公有市場及列管夜市環境優 

崙背公有市場及

夜市改善。 



主管

部會 

相關計畫 計畫說明 公所可對應計畫 

計畫 化振興措施，改善相關設施功能，以減

輕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影響，並加快

產業之復甦，特訂定本要點。 

文化

部 

文化資產保

存修復及管

理維護補助

計畫 

補助對象如下： 

（一）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二）中央政府機關及其附屬機關

（構）、國立學校、公營事業及其他公

法人。 

（三）專業團隊、民間團體： 

1、大專院校、立案之民間團體、屬於

社區層級計畫社區發展協會、社區組

織、文史工作室等，並具有推動文化資

產保存、維護之實務經驗者。 

2、私有國定古蹟所有人、使用人或管

理人，及其委託之專業團隊、民間團體

並具有前目規定之實務經驗者。 

3、經認定為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者及文

化資產保存技術保存者（以下簡稱經認

定之保存者）。 

4、經認定為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者、文

化資產保存技術保存者及重要傳統表

演藝術、重要傳統工藝、重要口述傳

統、重要傳統知識與實踐之傳習結業藝

生委託之立案民間團體、各級學校並具

有第一目規定之實務經驗者。 

（四）個人（自然人）： 

 



主管

部會 

相關計畫 計畫說明 公所可對應計畫 

1. 私有國定古蹟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

人。 

2. 經認定之保存者及重要傳統表演藝

術、重要傳統工藝、重要口述傳統、重

要傳統知識與實踐之傳習結業藝生。 

交通

部 

公路公共運

輸多元推升

計畫 

（一）本計畫補助項目以「公路公共運

輸多元推升計畫提案原則」（下稱提案

原則，附件一）所列之項目為準，惟申

請跨域協作計畫者不在此限。 

（二）除基本民行需求計畫或配合交通

部重點政策計畫外，鼓勵採設定績效指

標值以包裹式、跨縣市或多年期之整合

績效計畫提案申請補助。 

（三）為廣納各方創見及提升提案品

質，並結合民間創意與資源，共同推動

公共運輸發展，區域中心、地方政府、

法人團體或民間業者可提案申請跨域

協作計畫，由公路總局召開專家學者會

議審核及補助。 

（四）各申請補助計畫屬性類型，由公

路總局依申請單位、計畫內容及補助項

目等認定之。 

 

客委

會 

客家委員會

獎助客家學

術研究計畫

作業要點 

一、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促

進客家知識體系之發展，鼓勵學者、專

家及從事客家研究者，積極從事客家相

關研究，特訂定本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

 



主管

部會 

相關計畫 計畫說明 公所可對應計畫 

 計畫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獎助對象：凡從事客家相關研究之

學者、專家或文史工作者，均得申請。 

客委

會 

客家委員會

客庄創生環

境營造計畫

補助作業要

點 

 

補助計畫類別： 

（一）調查研究類：系統性調查客庄

人、文、地、產、景等背景資料，作為

後續推動營造工程之參考。 

（二）地方輔導團類：委託專業團隊，

針對轄區內客庄創生環境營造計畫補

助案件各執行階段，提供諮詢及輔導，

及培訓客庄產業規劃師。 

（三）駐地工作站類：委託專業團隊進

駐客家社區，就特定補助範圍之推動辦

理居民擾動、人才培力及自力打造等工

作。 

（四）先期評估規劃類：工程規劃設計

前之可行性評估或先期規劃作業。 

（五）規劃設計類。 

（六）規劃設計暨工程施作類。 

（七）工程施作類。 

 

環保

署 

「改善公廁

暨提升優質

公廁推動計

畫」 

1. 各地方政府一級主管機關管理之

823 座未達特優級或老舊公廁，優先補

助。 

2. 各地方政府一級主管機關管理之未

列管公廁(提報補助時應完成列管)，次

優先補助。 

 



主管

部會 

相關計畫 計畫說明 公所可對應計畫 

3. 鄉鎮市公所管理之 518 座未達特優

級或老舊公廁，將以有意願及承諾於當

年度執行完成能力者，經評估該公所執

行能力後，擇優補助。 

4. 本計畫補助以公廁修繕為主，倘若地

方政府有公廁新建需求，應於提報「補

助申請規劃書」敘明新建必要性。 

5. 為達性別平權及友善使用者，各地方

政府應要求所轄管公廁規劃設置性別

友善廁所(2 座以上為目標)，並作為優

先補助對象。 

 

 

 

 


